
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234634 新北市永和區成功路1段80號2樓
承辦人：許慧芳
電話：(02)8231-7919　分機：2034
傳真：(02)8231-7839
電子信箱：hfhsu@aec.gov.tw

受文者：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年10月15日
發文字號：會計字第11000141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說明一

主旨：行政院主計總處修正110、111年度共同性費用編列基準表之
叁、設備及投資二、交通及運輸設備之大客車、貨車、警備
車及特種車費用項目編列基準及說明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行政院主計總處110年10月13日主預字第1100102994號

函辦理，檢附原函影本及附件全份。
二、旨述共同性費用編列基準表部分費用項目修正對照表1份，

已登載於行政院主計總處網站（網址：
https://www.dgbas.gov.tw）「政府預算－預算編審程序」項下
。

正本：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、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輻射偵測中心、行政院原子能
委員會放射性物料管理局、本會秘書處

副本：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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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年10月15日
主計室

　本所111年度預算案交通及運輸設備預算，未編列大客車、貨車、
警備車及特種車，故本案尚無須即配合辦理事項，陳閱後擬將基準
表修正部分公告於所內網頁，俾供各單位籌編112年度預算時依循
辦理。

會辦單位：
第一層決行裝

訂

線

便簽 於

檔　　號： 110/030101/　/　/

保存年限： 10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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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批核軌跡及意見──
序 單位/職稱 人員 存檔時間 意見

1
第一科/

科員
林竹芳

110/10/15

13:18:53

2
第一科/

科長
鐘麗玉

110/10/18

08:58:39

3
主計室/

主計室主任

林淑敏
(科長蕭宇
君代理)

110/10/18

14:41:56

4
所本部/

專門委員
劉淑貞

110/10/18

14:54:53

5

所本部/

核能研究所研
究員兼主任秘

書

黃文松
110/10/18

16:35:02

如擬

6
第一科/

科員
林竹芳

110/10/19

10:05:57

主旨摘要：本所111年度預算案交通及運輸設備預算，未編列
　　　　　大客車、貨車、警備車及特種車，故本案尚無須即配

文號：11000094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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